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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与上海长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签署《终止协议》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协议签署情况 

2018 年 1 月 11 日，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批准

公司与上海长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签署<终止协议>的议

案》，因非公开发行方案调整，上海长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长威”）不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，公司与上海

长威签署《关于股份认购协议和资产购买协议之终止协议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终止协议》”）。 

二、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

上海长威成立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，现持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

局 于 2016 年 6 月 12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

91310000561914603E 的《营业执照》，企业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，

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南方德茂资本管理有限公司。 

三、终止协议主要内容 

2016 年 5 月 12 日，公司与上海长威签署了《附条件生效的股

份认购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份认购协议》”）及《附条件生效的资



产购买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资产购买协议》”），于 2016 年 11 月 25

日签署了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

份认购协议补充协议（一）》”）及《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之补

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资产购买协议补充协议（一）》”），于 2017

年 2 月 28 日签署了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份认购协议补充协议（二）》”）及《附条件生效的

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资产购买协议补充协

议（二）》”）。于 2017 年 3 月 6 日签署了《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

议之补充协议（三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资产购买协议补充协议（三）》）。 

由于非公开发行方案调整，2018 年 1 月 12 日，公司与上海长

威签署《终止协议》，约定自终止协议签署之日起，公司与上海长威

解除签署的《股份认购协议》、《股份认购协议补充协议（一）》、《股

份认购协议补充协议（二）》、《股份认购协议补充协议（三）以及《资

产购买协议》、《资产购买协议补充协议（一）》、《资产购买协议补充

协议（二）》、《资产购买协议补充协议（三）》，双方互不承担任何违

约责任。《终止协议》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 月 12 日 


